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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09      证券简称：*ST 罗顿      编号：临 2018-055 号 

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讯表决方式）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于 2018 年 6 月 8 日以电子邮件、传真和专人送达等方式发

出了本次会议的召开通知和材料。 

（三）本次会议于 2018年 6月 18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四）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8名，实际参加董事 8名。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一致通过如下事项： 

（一）同意《关于批准涉及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资产评估报

告的议案》。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收购交易对方持有的深圳易库易供应链网络服

务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司聘请北

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中企华评报字[2017]第 3970 号《资产评

估报告》。   

为使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在中国证监会审核期间《资产评估报告》处于有

效期内，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聘请北京中企华资产评

估有限责任公司对深圳易库易供应链网络服务有限公司进行了补充评估，并出具

了中企华评报字[2018]第 3623号《资产评估报告》。本次补充评估对交易方案不

构成影响，交易对价仍采用中企华评报字[2017]第 3970 号《资产评估报告》的

评估结果作为主要参考依据，标的资产易库易供应链 100%股权的交易作价为

199,8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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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李维先生、高松先生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郭静萍女士、刘肖滨女士、陈晖女士在全面了解了相关情况后，

提交了事前认可文件，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

故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补充评估而出具的

《资产评估报告》无需另行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 

（二）同意《关于评估机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

目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公允性的议案》。 

为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公司聘请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并出具了中企华评报字[2017]第 3970 号《资产评估报告》

和中企华评报字[2018]第 3623号《资产评估报告》。 

1、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聘请的评估机构及其经办评估师与公司、交易对方及易库

易供应链除业务关系外，无其他关联关系，亦不存在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

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 

2、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评估报告的评估假设前提符合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

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及资产评估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

提具有合理性。 

3、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共进行两次评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作价仍以 2017

年 5 月 31 日作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2017]第 3970 号《资产评估报

告》评估结果作为参考。本次补充评估评估机构实际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

的资产范围一致，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实施了相应的评估程序，遵循了独立性、

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运用了合规且符合标的资产实际情况的评估方

法，选用的参照数据、资料可靠，资产评估价值公允、准确，评估方法与评估目

的相关性一致。 

4、评估定价的公允性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以具有相关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的

评估结果为参考依据，交易各方协商确定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交易定价方式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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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交易价格公允。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聘请的评估机构符合独立性要求，具备相应的业务资格和

胜任能力，评估方法选取理由充分，具体工作中按资产评估准则等法规要求执行

了现场核查，取得了相应的证据资料，评估定价具备公允性。 

评估报告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购买资产评估所采用的折现率、预期各年度

收益和现金流量及评估结论合理。 

综上，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中所聘请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

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其所出具的资产评估

报告的评估结论合理，评估定价公允。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李维先生、高松先生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郭静萍女士、刘肖滨女士、陈晖女士在全面了解了相关情况后，  

提交了事前认可文件，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

故本议案无需另行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三）同意《关于<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的议案》。 

公司聘请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深圳易库易供应链网络服务

有限公司进行了补充评估，并出具了中企华评报字[2018]第 3623 号《资产评估

报告》。根据更新后的《资产评估报告》，公司修订了《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李维先生、高松先生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郭静萍女士、刘肖滨女士、陈晖女士在全面了解了相关情况后， 

提交了事前认可文件，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

故本次修订《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无需另行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 

三、上网公告文件 

 1、独立董事事前书面认可文件； 

2、独立董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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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2018]第 3623

号《资产评估报告》； 

4、董事会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

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说明； 

5、《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修订稿）》； 

    6、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一

次反馈意见答复（修订稿）。 

特此公告。 

 

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 6月 18日 

 

报备文件：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讯表决方

式）决议。 

 


